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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 守守 一一

“包治百病”的保健会所，为何总在野蛮生长？
13000 元的“神器”能治愈糖尿病、渐

冻症？据媒体调查，一个叫丽福健的多功
能锻炼器，靠着疯狂洗脑，向会员灌输“包
治百病”的疗效，在 20 多个省份畅销。受
骗的多是中老年女性，可即便这些受骗者
的子女出面揭穿，仍然无法动摇有些会员
对所谓“神器”的信任。

近年来，类似收割中老年人的“神器”
骗局屡见不鲜，套路也大抵相似。这些产
品的线下体验馆通常打着关爱中老年人
健康的旗号，善于营造温馨善意的氛围，
推销员服务体贴周到，先在情感上拉拢，
再灌输各种治病的神奇案例，动摇中老年
人的心智，等到他们情感和理智都沦陷的
时候，收割也就开始了。

丽福健基本也遵循这样的套路，而且
做得更加用心——把忽悠会员去加盟店
体验，洗脑成“行善”；线下店的墙上甚至
还挂着，“我们这里不治病”的标语，以应
对可能的监管行动；另外定价策略以及带
着传销色彩的分级返利政策，也做得相当

精细。可以说，这是一套非常“成熟”“有
杀伤力”的体系。可这样的体系越完善、
越有欺骗性，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

查 询 公 开 报 道 可 知 ，自 从 2015 年 以
来，全国至少有 20 余家丽福健门店因虚假
宣 传 遭 处 罚 ，多 起 案 例 甚 至 被 明 确 列 为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的典型案例”。其核
心产品，所谓“包治百病”的锻炼器，在监
管 层 面 也 早 有 定 性 ，非 但 不 属 于 医 疗 器
械，甚至连保健产品都算不上。这样一个
一般性的电子产品，至今还能被当作“治
病神器”，用来忽悠全国各地的中老年人，
只能感慨骗子的胆大妄为和监管持续缺
位的尴尬。

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尽管丽福健门
店挂着“我们这里不治病”的标语，但这不
过是掩耳盗铃，只要监管人员花点心思暗
访一下，不难发现这些门店违法违规推销
的证据。考虑到该品牌劣迹斑斑，各地监
管部门本应该在日常执法中对其重点“关
照”，只要监管主动作为，该品牌也就不可

能做到如今的规模。
监 管 事 实 上 不 给 力 的 原 因 ，可 能 是

“民不举官不究”，受骗者如果自己心甘情
愿买“神器”，不去找监管部门维权，有些
地方的监管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
这种情况，一方面只能寄望于中老年人的
子女多在家庭内部做好科普，一旦发现情
况不对，就积极维权，推动监管作为；另一
方面，还是应该呼吁监管部门守土有责，
不该放任区域内这种招摇撞骗模式的横
行，这不仅侵害无辜消费者，也会恶化市
场环境，抹黑地方形象。

考虑到一些中老年人和社会脱节的
现实，以及他们自身辨别能力差的情况，
要 其 子 女 时 刻 保 持 警 惕 ，和 别 有 用 心 的
骗 子 争 夺 父 母 的 信 任 ，其 实 也 不 容 易 。
归 根 到 底 ，监 管 部 门 的 执 法 才 是 最 有 效
的科普，只要在监管层面把好关，就可以
免除很多家庭的烦恼。从整个社会的层
面看，监管发力不仅更有效率，也是其职
责所在。 据光明网

为规范全市生鲜食用农产品销售领域
照明设施使用行为，营造安心放心的农产品
消费环境，本月 1 日至 20 日，市市场监管局
开展“生鲜灯”专项整治行动，对尚未落实相
关要求或整改不到位的经营主体，将责令整
改并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 5000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大同晚报》12月 8日）

为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市场监管
总局发布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已于 12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办法》明确，“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不
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
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
对商品的感官认知”。这意味着，“生鲜灯”

要从食品市场全部“摘”下来。
“生鲜灯”，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调整光

照颜色让食品看起来更“新鲜”，用以提高
商品卖相，从而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

“生意好不好，卖相很重要”“不好看，
谁会买”“好生意都用‘生鲜灯’”……电商
平台上，类似的广告语随处可见，“生鲜灯”
销量也十分可观，食品经营者对“生鲜灯”
的追逐可见一斑。

笔者上网搜索发现，“生鲜灯”竟然细
分到各种类别：红灯搭配冷白光用于鲜肉
类，红光搭配暖白光用于熟食、快餐店，绿
光搭配正白光用于绿色蔬菜区，冷白光用
于海鲜……除了颜色配置，为了增强“美

颜”效果，安装位置和布局也有颇多讲究。
然而，绝大多数消费者对此浑然不觉，

常被带进“美颜陷阱”。
“在市场上看着很新鲜的肉菜，回家咋

就变样了？”不少人发出这样的感慨。人们
“苦生鲜灯久矣”，因为其干扰了自己的判
断而误导了自己的选择。

“生鲜灯”滥用给市场管理提出一个新
课题：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危害食品
安全的方式方法和经营使假的手段也在“升
级”，监管要紧跟社会变化，完善制度，创新
举措，覆盖食品安全领域的“死角”和“盲区”，
让百姓消费更放心。

正因如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食用

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并已正式施行。至此，蒙蔽消费者眼睛的

“生鲜灯”将被悉数“掐灭”。
真心希望广大食品经营者秉持诚信、

守法遵规，将“生鲜灯”撤去，还市场真材实
料，让顾客明白消费。其实，商家既要算好
生意账，更要留住消费者的心，旁门左道只
会一时得利，诚信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有了国家规定这一“尚方宝剑”，广大
消费者更有底气抵制商家的“美颜套路”。
要勇于监督、举报依然高挂的“生鲜灯”，敢
于揭发不按要求整改的经营者，合力打击
各种制假售假的不法行为，共同维护公正
透明的市场环境。

摘掉各种“生鲜灯”货真价实“拎得清”

冬季户外活动和光照时间减少，人体
容易出现维生素D缺乏的现象。不少人会
选择日常服用维生素补充剂。

维生素该怎么补？是否补得越多越
好？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
任医师王琛表示，要避免陷入“多多益善”
的误区。

大部分维生素无法由人体合成，需要
从食物中摄取。常见的维生素分为脂溶
性维生素和水溶性维生素两大类，前者包
括维生素 A、D、E、K等，后者常见的有维生
素C和B族维生素。

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如果摄入过多，可
能引起急性或慢性中毒。例如长期大量
摄入维生素 A和 D可能会出现肝脏不适，
还可能产生乏力、骨痛、精神差等症状。
维生素D补充过多还容易引起血钙升高，
甚至部分器官钙化。

一些水溶性维生素补充过多也会造
成身体不适，例如维C摄入过多可造成腹
泻，如果超过 500毫克/天，有增加肾结石
的风险。

专家提醒，补充维生素应从日常饮食
入手，但要讲究方式方法。

食物精加工过程会造成维 B1 大量
流失，建议淘米时不要过度淘洗，通常
洗一次即可，这样能保留更多的 B 族维
生素。

烹饪方式也会影响维生素含量，建议
蔬菜先洗后切，减少维生素流失。烹饪时
间过长也会导致维生素流失，推荐急火快
炒，不要长时间炖煮。

有感而发 ＞＞ 魏冬妮魏冬妮

为进一步净化我市社会文化环境，保
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市文旅局将整治校园
周边文化市场作为日常工作的重点，多次
开 展 集 中 整 治 行 动 ，确 保 校 园 及 周 边 文
化市场安全。（《大同晚报》12 月 9 日）

整治行动重点清查中小学校园周边的
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店及少儿文化用品销售
点，检查其是否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是否
销售非法出版物等，并加大对校园周边网吧、
KTV的监督力度，重点检查是否违规设立网
吧、歌舞厅、游戏厅，是否接纳未成年人，未成
年人禁入标志是否张贴在明显位置等。

为切实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近年来，各
部门从多方面入手，织密制度防护网，加大监
管力度，对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起到了积
极作用。然而，近段时间，一些新型的营销方
式和经营手段，对青少年健康成长产生了不
利影响，如在一些书店、文具店推出的图书盲
盒、文具盲盒，令不少青少年沉迷其中。一些
青少年购买大量非必要的图书和文具，只为
买到盲盒中的隐藏款；一些高价联名款的文
具，在学生之间掀起一阵攀比之风。

为青少年营造良好成长环境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未成年人正处在三观养成的
关键时期，往往缺乏足够的辨识力，且好奇
心强、喜欢模仿，如果缺乏正确引导，很容
易被误导，影响身心健康、学业和社会交
往。企业和商户盈利绝不能毫无底线地瞄
准未成年人的钱包，挖空心思在营销上打
擦边球，这需要相关部门积极配合、通力合
作，将有关举措落到实处；家长作为孩子的
监护人，需要时刻提高警惕，遵守相关法
律 法 规 ，以 身 作 则 ，自 觉 抵 制 各 类“ 污 染
源”，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抵制不良营销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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